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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籍法(110.01.27) 

註：本次修正自民國 112年 1月 1日施行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 2條 

I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

民國國籍： 

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

民。 

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

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

民。 

三、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

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

者。 

四、歸化者。 

II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規定，於本

法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二月九日修

正施行時未滿二十歲之人，亦適

用之。 

第 2條 

I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屬中華

民國國籍： 

一、出生時父或母為中華民國國

民。 

二、出生於父或母死亡後，其父

或母死亡時為中華民國國

民。 

三、出生於中華民國領域內，父

母均無可考，或均無國籍

者。 

四、歸化者。 

II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之規定，於

本法修正公布時之未成年人，亦

適用之。 

第 3條 

I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

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

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 

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

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

居留之事實繼續五年以上。 

二、依中華民國法律及其本國法

均有行為能力。 

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

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

第 3條 

I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

國領域內有住所，並具備下列各

款要件者，得申請歸化： 

一、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

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

居留之事實繼續五年以上。 

二、年滿二十歲並依中華民國法

律及其本國法均有行為能

力。 

三、無不良素行，且無警察刑事

紀錄證明之刑事案件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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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

虞。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

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II 前項第三款所定無不良素行，其

認定、邀集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

人士研議程序、定期檢討機制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

部定之。 

III 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我國基本語言

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其認定、測試、免試、收費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

定之。 

四、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

足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

虞。 

五、具備我國基本語言能力及國

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II 前項第三款所定無不良素行，其

認定、邀集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

人士研議程序、定期檢討機制及

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內政

部定之。 

III 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我國基本語言

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常識，

其認定、測試、免試、收費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標準，由內政部

定之。 

第 11條 

I 中華民國國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

民國國籍： 

一、由外國籍父、母、養父或養

母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監護

之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

能力人，為取得同一國籍且

隨同至中華民國領域外生

活。 

二、為外國人之配偶。 

三、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

力，自願取得外國國籍。

但受輔助宣告者，應得其

輔助人之同意。 

II 依前項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者，其未成年子女，經內政部許

可，隨同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第 11條 

I 中華民國國民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者，經內政部許可，喪失中華

民國國籍： 

一、由外國籍父、母、養父或養

母行使負擔權利義務或監護

之無行為能力人或限制行為

能力人，為取得同一國籍且

隨同至中華民國領域外生

活。 

二、為外國人之配偶。 

三、依中華民國法律有行為能

力，自願取得外國國籍。

但受輔助宣告者，應得其

輔助人之同意。 

II 依前項規定喪失中華民國國籍

者，其未婚未成年子女，經內政

部許可，隨同喪失中華民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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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前項未成年子女，於本法中華民

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修

正之條文施行前結婚，修正施行

後未滿十八歲者，於滿十八歲前

仍適用修正施行前之規定。 

籍。 

第 23條 

I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II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自一百十

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23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二、國籍法施行細則(110.05.12) 

註：除第 8條自民國 112年 1月 1日施行，其他條文自發布日

施行 

修正條文 舊法條文 

第 8條 

I 依本法第三條至第五條或第七條

規定申請歸化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

久居留證。 

二、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但未滿十四

歲或年滿十四歲前已入國，

且未再出國者，免附。 

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

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

證明。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與第四條第二項之申

請人及第七條申請隨同歸化

之未婚且未滿十八歲子女，

第 8條 

I 依本法第三條至第五條或第七條

規定申請歸化者，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下列文件： 

一、有效之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

久居留證。 

二、原屬國警察紀錄證明或其他

相關證明文件。但未滿十四

歲或年滿十四歲前已入國，

且未再出國者，免附。 

三、相當之財產或專業技能，足

以自立，或生活保障無虞之

證明。但本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與第四條第二項之申

請人及第七條申請隨同歸化

之未婚未成年子女，免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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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附。 

四、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

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

常識認定標準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所定證明文件。

但本法第四條第二項之申請

人及第七條申請隨同歸化之

未婚且未滿十八歲子女，免

附。 

五、未婚且未滿十八歲人附繳其

法定代理人同意證明及其婚

姻狀況證明。但經外交部查

證因原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

限制，致使不能提出婚姻狀

況證明屬實者，免附。 

六、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II 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申請歸化者，除檢附前項各款文

件外，應一併檢附下列各款文件

之一： 

一、受家庭暴力且未再婚之證明

文件。 

二、與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

事實且未再婚之證明文件。

但有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但書規定情事者，免附其

與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

之證明文件。 

III 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申請歸化者，除檢附第一項各款

文件外，應一併檢附下列各款文

件之一。但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

義務，並依戶籍法為戶籍登記

者，免附： 

四、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基本語

言能力及國民權利義務基本

常識認定標準第三條第一

項、第二項所定證明文件。

但本法第四條第二項之申請

人及第七條申請隨同歸化之

未婚未成年子女，免附。 

五、未婚未成年人附繳其法定代

理人同意證明及其婚姻狀況

證明。但經外交部查證因原

屬國法律或行政程序限制，

致使不能提出婚姻狀況證明

屬實者，免附。 

六、其他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II 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

申請歸化者，除檢附前項各款文

件外，應一併檢附下列各款文件

之一： 

一、受家庭暴力且未再婚之證明

文件。 

二、與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

事實且未再婚之證明文件。

但有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二

款但書規定情事者，免附其

與亡故配偶之親屬仍有往來

之證明文件。 

III 依本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申請歸化者，除檢附第一項各款

文件外，應一併檢附下列各款文

件之一。但行使負擔子女之權利

義務，並依戶籍法為戶籍登記

者，免附： 

一、扶養事實之證明文件。 

二、會面交往之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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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扶養事實之證明文件。 

二、會面交往之證明文件。 

IV 前三項各款文件，應由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先行審查，併

同戶政事務所查明申請歸化者之

居留資料、入出國日期紀錄、刑

事案件紀錄及與設有戶籍國人辦

妥結婚、收養、監護、輔助或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之戶籍資料轉送內政部。但未滿

十四歲者，免查刑事案件紀錄。 

V 第一項第六款所定證明文件，指

下列各款文件之一： 

一、未能檢附戶籍資料者，檢附

結婚、收養、監護、輔助宣

告或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

使負擔之證明文件。 

二、出生證明或親子關係之相關

身分證明文件。 

IV 前三項各款文件，應由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先行審查，併

同戶政事務所查明申請歸化者之

居留資料、入出國日期紀錄、刑

事案件紀錄及與設有戶籍國人辦

妥結婚、收養、監護、輔助或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登記

之戶籍資料轉送內政部。但未滿

十四歲者，免查刑事案件紀錄。 

V 第一項第六款所定證明文件，指

下列各款文件之一： 

一、未能檢附戶籍資料者，檢附

結婚、收養、監護、輔助宣

告或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

使負擔之證明文件。 

二、出生證明或親子關係之相關

身分證明文件。 

第 17條 

I 歸化、喪失、回復國籍許可證書

污損或滅失者，得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申請換發或補

發，申請人不能親自申請時，得

以書面委託他人為之： 

一、污損之證書。但申請補發

者，免附。 

二、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三、未成年人附繳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證明。 

II 依前項規定所為之申請，向國內

任一戶政事務所為之，層轉直轄

第 17條 

I 歸化、喪失、回復國籍許可證書

污損或滅失者，得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申請換發或補

發： 

一、污損之證書。但申請補發

者，免附。 

二、相關身分證明文件。 

三、未成年人附繳其法定代理人

同意證明。 

II 依前項規定所為之申請，向國內

住所地戶政事務所為之，層轉直

轄市、縣（市）政府轉內政部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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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縣（市）政府轉內政部或逕

向內政部換發或補發；申請人居

住國外者，得向駐外館處或行政

院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機

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為之，送外

交部轉內政部換發或補發。但依

第十四條規定同時申請撤銷國籍

之喪失者，無庸換發或補發其喪

失國籍許可證書。 

III 第一項第二款身分證明文件為戶

籍資料者，由戶政機關代查。 

逕向內政部換發或補發；申請人

居住國外者，得向駐外館處或行

政院於香港、澳門設立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為之，送

外交部轉內政部換發或補發。但

依第十四條規定同時申請撤銷國

籍之喪失者，無庸換發或補發其

喪失國籍許可證書。 

III 第一項第二款身分證明文件為戶

籍資料者，由戶政機關代查。 

第 20條 

I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II 本細則中華民國一百十年五月十

二日修正發布之第八條條文，自

一百十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 20條 

本細則自發布日施行。 

三、原住民身分法(110.01.27) 

修正條文 舊法條文 

第 4條 

I 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

取得原住民身分。 

II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

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

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

住民身分。 

第 4條 

I 原住民與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

取得原住民身分。 

II 原住民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

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之

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

住民身分。 

III 前項父母離婚，或有一方死亡

者，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

務，由具有原住民身分之父或母

行使或負擔者，其無原住民身分

之子女取得原住民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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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條 

I 符合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或

第六條規定取得原住民身分之要

件，但於申請取得原住民身分前

死亡者，其子女準用第四條第二

項、第六條及前條之規定。 

II 得依第四條或第六條規定申請改

姓或取用原住民族傳統名字取得

原住民身分，但於本法中華民國

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修正

施行前死亡者，其子女於修正施

行後二年內，準用第四條第二

項、第六條及前條規定，取用原

住民傳統名字，得取得原住民身

分。 

第 8條 

I 依本法之規定應具原住民身分

者，於本法施行前，因結婚、收

養、自願拋棄或其他原因喪失或

未取得原住民身分者，得檢具足

資證明原住民身分之文件，申請

回復或取得原住民身分。 

II 前項當事人已死亡者，其婚生子

女準用第四條第二項及第七條之

規定。 

第 11條 

I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

回復之申請，由戶政事務所受

理，審查符合規定後，於戶籍資

料內為原住民身分別及民族別之

登記，並於登記後發生效力。 

II 前項原住民之民族別認定辦法，

由行政院定之。 

第 11條 

I 原住民身分取得、喪失、變更或

回復之申請，由當事人戶籍所在

地之戶政事務所受理，審查符合

規定後於戶籍資料及戶口名簿內

註記或塗銷其山地或平地原住民

身分及族別，並通報當事人戶籍

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

所。 

II 前項原住民之族別認定辦法，由

行政院定之。 

第 13條 

I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

施行。 

II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修正條文，自公布日施

行。 

第 13條 

本法自中華民國九十年一月一日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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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戶籍人口補辦戶籍登記注意事項(110.05.12) 

修正條文 舊法條文 

第 2點 

本注意事項所稱無戶籍人口，係

指在國內出生，十二歲以上未依

規定辦理出生登記，合法居住且

未曾出境之國民。 

第 2點 

本注意事項所稱無戶籍人口，係

指在臺灣地區合法定居，未依規

定申報戶籍之人口。 

第 3點 

無戶籍人口補辦戶籍登記，以本

人或戶長為申請人，申請時應提

出無戶籍人口補辦戶籍登記申請

表（以下簡稱申請表，全份計五

表，如附表ˍ略），持表一向現

住地警察分局製作指紋卡，經其

主管於該表簽章後，再持申請表

（計五表）及指紋卡正本，向現

住地戶政事務所申請。 

第 3點 

無戶籍人口補辦戶籍登記，以本

人或戶長為申請人，向當事人現

住地戶政事務所索取無戶籍人口

補辦戶籍登記申請表（以下簡稱

申請表，全份計五張，如附表ˍ

略），持表一向現住地警察分局

製作指紋卡，經其主管於該表簽

章後，再持申請表（計五張）及

指紋卡正本，向現住地戶政事務

所申請。 

第 4點 

戶政事務所受理後，將申請表正

本留存，表二影本二份分別函送

當事人現住地及曾經居住地所屬

之警察分局轉分駐（派出）所、

表三影本二份函送當事人現住地

警察分局、表四影本二份及指紋

卡正本函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

察局、表五影本二份函送內政部

移民署。另戶政事務所應查對戶

籍資料，確認未有重複設籍情

形。 

第 4點 

戶政事務所受理後，將申請表正

本留存，表二影本二份分別函送

當事人現住地及曾經居住地所屬

之警察分駐（派出）所、表三影

本二份函送當事人現住地警察分

局、表四影本二份及指紋卡正本

函送刑事警察局、表五影本二份

函送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另

戶政事務所應查對戶籍資料，確

認未有重複設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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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點 

警察分局接到戶政事務所函送之

申請表，應轉分駐（派出）所派

員實地查明當事人居住情形並於

申請表查證意見欄填註查證意

見，經主管簽章後，一份留存，

一份函送戶政事務所。 

第 5點 

警察分駐（派出）所接到戶政事

務所函送之申請表，應派員實地

查明當事人居住情形並於申請表

查證意見欄填註查證意見，經主

管簽章後，一份留存，一份寄返

戶政事務所。 

第 6點 

警察分局接到戶政事務所函送之

申請表，應查明當事人是否為失

蹤人口或通緝人口，並於申請表

查證意見欄填註查證意見，經主

管簽章後，一份留存，一份函送

戶政事務所。如當事人係失蹤人

口或通緝人口並依相關規定處

理。 

第 6點 

警察分局接到戶政事務所函送之

申請表，應查明當事人是否為查

尋人口或通緝人口，並於申請表

查證意見欄填註查證意見，經主

管簽章後，一份留存，一份寄返

戶政事務所。如當事人係查尋人

口或通緝人口並依相關規定處

理。 

第 7點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接到戶

政事務所函送之申請表及指紋

卡，應比對指紋檔案，將查對結

果於申請表查證意見欄填註查證

意見，經主管簽章後，一份留

存，一份函送戶政事務所。 

第 7點 

刑事警察局接到戶政事務所函送

之申請表及指紋卡，應比對指紋

檔案，將查對結果於申請表查證

意見欄填註查證意見，經主管簽

章後，一份留存，一份寄返戶政

事務所。 

第 8點 

內政部移民署接到戶政事務所函

送之申請表，應查明當事人是否

為合法或非法入境人口，並於申

請表查證意見欄填註查證意見，

經主管簽章後，一份留存，一份

函送戶政事務所。如當事人係非

法入境人口並應依相關規定處

理。 

第 8點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接到戶政

事務所函送之申請表，應查明當

事人是否為合法或非法入境人

口，並於申請表查證意見欄填註

查證意見，經主管簽章後，一份

留存，一份寄返戶政事務所。如

當事人係非法入境人口並應依相

關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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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點 

I 戶政事務所接到第四點所列有關

機關查復之資料，經查如係設有

戶籍人口或非法入境人口，應駁

回其申請；如係無戶籍人口，應

通知申請人限期辦理初設戶籍登

記，未於法定期間申請者，依規

定催告，經催告仍不申請者，逕

為登記。 

II 前項有關機關之查復資料，應永

久保存。 

第 9點 

戶政事務所接到第四點所列有關

機關查復之資料，經查如係設有

戶籍人口或非法入境人口，應駁

回其申請；如係合法定居，而未

依規定申報戶籍之人口，應通知

申請人補辦戶籍登記。 

五、戶警聯繫作業要點(110.04.07) 

修正條文 舊法條文 

第 2點 

（刪除） 

第 2點 

戶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戶政所）

受理戶籍登記後，應於二日內將

申請書副本通報轄內警察所、分

駐（派出）所。但勤區查察處理

系統建置完成與戶役政資訊系統

連結取得戶籍資料後，戶政所無

須再將申請書副本通報轄內警察

所、分駐（派出）所。 

第 3點 

警察勤務區員警執行勤區訪查，

發現轄內居民戶口狀況與戶籍登

記事項顯不符時，應填具勤區訪

查通報單（如附件ˍ略）通報戶

政事務所（以下簡稱戶政所）處

理。 

第 3點 

警察勤務區員警執行勤區訪查，

發現轄內居民戶口狀況與戶籍登

記事項顯不符時，應填具勤區訪

查通報單（如附件ˍ略）通報戶

政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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